重庆市綦江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注销部分文化市场经营单位文化经营许可证（备案）的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文化市场的经营行为，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，优化“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”的网络运行环境，我委对前期排查中发现的存在许可证（备案）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或已终止经营活动等情形的80家文化市场经营单位，于2026年1月4日至2026年1月15日发布了拟注销公告，并依法告知了相关单位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公示期间，仅綦江区心怡怡歌城提供了有效证明材料并获采纳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，以及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经我委2025年第11次党委会审议决定，对附件所列的79家文化经营单位依法注销其经营许可证（备案）。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文化经营许可证（备案）注销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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